 嘉義市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進場果菜農藥殘留檢驗處理要點
1. 111.11.1  府建市第1115031399號訂定
2. 112.12.5  果業字第112132 號修正
一 、訂定目的 ：
     嘉義市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消費者食品安全、衛
生把關 ，規範進場果菜農藥殘留檢驗之相關處理規定 ，俾據以遵循 ，特訂定「嘉義市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進場果菜農藥殘留檢驗處理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法源依據 ：
     本要點之制訂係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十條） 、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
法（第六條、第七條）及主管機關相關規定 。
三 、檢驗對象 ：
     本公司轄內業者進場果菜（以下簡稱本公司進場果菜）農藥殘留之檢驗悉
依本要點處理 。 
四 、檢驗原則 ：
     本公司進場果菜農藥殘留以抽樣檢驗（以下簡稱抽驗）方式行之，受抽驗
果菜業者不得拒絕且不得指定抽檢方式。
五、檢驗方法  ：
    （一）本公司進場果菜農藥殘留之檢驗採用「生化快速檢驗方法」（又稱抗 
膽鹼激性物質檢驗方法，以下通稱生化法）及「食品中殘留農藥檢
驗方法 – 質譜快速篩檢技術」（以下通稱化學快檢）
    （二）任一方法檢驗不合格即判定不合格。
六、檢驗完成時機：
     本公司進場果菜農藥殘留之檢驗，於交易前完成抽驗並判定檢驗結果。
七、 農藥殘留檢驗結果不合格之判定標準、處理方式及複驗後之處理方式：
    （一）不合格之判定標準：
      1、生化法檢測乙醯膽鹼酯酶抑制率35％以上者，另取樣再以化學快檢
複驗，超標者視為不合格。
      2、化學快檢檢測數值超出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者，
         視為不合格。
      3、有機果菜或有機轉型期果菜檢出農藥殘留者，視為不合格。
    （二）不合格之處理方式：
      1、本場拒絕該批果菜交易並扣留銷毀之，該批果菜由果菜市場以廢棄物
處理，本公司得依廢棄物清理收費標準，向供應人收取清運該等廢棄 
物之費用。
      2、扣留銷毀廢棄果菜之損失，由供應人自行負擔。
3、通知供應人停止供貨及業者暫時販售該貨源十天。
作業方式：
（1）檢驗當日，本公司先行以電話等方式通知檢驗不合格貨品所屬代
售業者轉知不合格貨品供應人停供事項，並請業者提供該供應人
地址等聯絡資料。
        （2）函知該供應人及代售業者停供訊息，並函報該供應人所屬農業主 
管機關及衛生主管單位。
      4、貨品檢驗不合格，對供應人停止供應該不合格之品項。
      5、供應人接獲本公司通知貨品檢驗不合格處以停止供應十天時得於停止
供應期間，由所屬供應單位派員會同或鄉鎮區公所農政單位派員會
同，於該批不合格貨品之同一田間取樣，送本公司或農政單位委託之區檢中心或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以化學法或化學快檢重新檢驗。倘檢驗合格，即可附檢驗合格證明，恢復供貨；但不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償停止供應期間之損失。
      6、公告於本公司網站及公佈欄。
 八 、果菜不安全訊息之通報及處理 ：
    獲悉國內衛生、農政主管機關發布本公司供應人所供應之果菜不安全訊息
    時，於24小時內主動通報嘉義市衛生局，並對該不安全訊息所示之不合格 
    果菜品項，停止供十天，並追蹤複驗，始得進場交易。
九 、 本公司接受各界單位、人士付費委託檢驗，委託檢驗辦法及付費標準另 
      行訂定並公告之。
 十 、陳報檢驗結果：
 每月定期將檢驗結果陳報嘉義市建設處、嘉義市衛生局。




 十一 、補充修正：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
 
十二 、公告實施：
本要點陳報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告實施。 
